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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8         证券简称：*ST 大唐       公告编号：2021-128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报告书摘要的修订说明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公告了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大唐

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修改和补充内容如下： 

1、摘要“收购人声明”： 

“四、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所发行的新股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国防

科工局审查的批复、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

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因此，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收购

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收购。”修改为： 

“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所发行的新股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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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

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因此，收购人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进而免于发出要约。” 

2、在摘要“释义”中新增了相关简称； 

3、摘要“第一节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一、收购人的基本情

况”之“（六）中国信科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电信科研院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81%股份，通过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0.45%股份（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发

布了《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的公告，于2021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前述事项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

通过电信科研院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3.04%股份，通过大

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36%的股

份）；”修改为： 

“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电信科研院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04%股份，通过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0.36%的股份；” 

4、摘要“第一节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一、收购人的基本情

况”之“（六）中国信科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41.77%股份（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15日发布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本次减资工商变更

手续办理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武汉光迅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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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41.79%股份）；”修改为： 

“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41.79%股份（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发布了《关于向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完成的公告》，导致总股

本增加，本次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烽火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1.65%股份）；” 

5、摘要“第一节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二、一致行动人的基

本情况-电信科研院”之“（六）电信科研院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电信科研院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81%股份，通过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0.45%股份（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发

布了《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的公告，于2021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前述事项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

通过电信科研院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3.04%股份，通过大

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36%的股

份）；”修改为： 

“中国信科集团通过电信科研院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04%股份，通过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0.36%的股份；” 

6、摘要“第一节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三、一致行动人的基

本情况-大唐控股”之“（二）大唐控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及股权关

系结构”之“3、大唐控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12 

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电信科研院

（12.81%）、

大唐高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0.45%）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

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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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主选择经营。（多业务宽带电信网络

产品、通信器材、通信终端设备、仪器仪

表、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

集成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制

造、销售；通信及信息系统工程设计；信

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修改为： 

12 

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电信科研院

（13.04%）、

大唐高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0.36%）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

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

体自主选择经营。（多业务宽带电信网络

产品、通信器材、通信终端设备、仪器仪

表、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

集成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制

造、销售；通信及信息系统工程设计；信

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7、在摘要“第一节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四、一致行动人的

基本情况—长江移动基金”中补充披露了长江移动基金的情况； 

8、在摘要“第一节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五、一致行动关系

说明”中补充披露了长江移动基金与电信科研院、大唐控股之间因具有其他关

联关系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9、摘要“第二节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一、本次收购的目的”之“（三）

提高中国信科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交易完成后，电信科研院持有上市公司22.47%的股份，大唐控股持

有上市公司11.87%的股份，中国信科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4.53%的股份，中国信

科集团直接和通过电信科研院、大唐控股间接合计持有公司48.87%的股份，中

国信科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显著提高。”修改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4.53%股份，电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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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2.47%股份，大唐控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1.87%股份，

长江移动基金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07%股份，中国信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2.94%股份，中国信科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显著提高。” 

10、在摘要“第二节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

关程序及具体时间”中更新了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以及本次交易

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1、摘要“第三节收购方式”之“一、本次交易前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中国信科集团不直接持有大唐电信股份，本次交易后中国信

科集团直接持有大唐电信14.53%股份，电信科研院直接持有大唐电信22.47%股

份，大唐控股直接持有大唐电信11.87%股份，中国信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大唐电信48.87%股份。”修改为： 

“本次交易前中国信科集团不直接持有大唐电信股份，本次交易后中国信

科集团直接持有大唐电信14.53%股份，电信科研院直接持有大唐电信22.47%股

份，大唐控股直接持有大唐电信11.87%股份，长江移动基金直接持有大唐电信

4.07%股份，中国信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大唐电信52.94%股份。” 

12、在摘要“第三节收购方式”之“六、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中补充披露了《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对本次交易《业绩承诺

与补偿协议》第六条“不可抗力”、第七条“承诺与保证”以及第八条“违约责任”

进行了修订。 

13、在摘要“第三节收购方式”之“九、本次收购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中补

充披露了长江移动基金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对价股份，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的承诺。 

14、摘要“第四节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之“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

由”： 

“大唐电信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免于

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该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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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了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收购

的议案。该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15、摘要“第四节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之“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

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4.53%股份，通过电

信科研院持有上市公司22.47%股份，通过大唐控股持有上市公司11.87%股

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上市公司48.87%

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修改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4.53%股份，通过电

信科研院持有上市公司22.47%股份，通过大唐控股持有上市公司11.87%股份，

长江移动基金持有上市公司4.07%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信科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上市公司52.94%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16、在摘要“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中补充披露了长江移动基金的声明。 

除上述补充更正外，原《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内

容没有变化。更正后的内容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sse.com.cn/）发布的《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修

订稿）》。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0日 


